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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籍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過往就斷定居籍的規則所

作的討論。  
 
 

背景 

 

2.  居籍曾被界定為 "在法律上視為一個人永久以該處為家的地方或

國家 "。這概念可以斷定以哪一套法律制度來規管一個人的法律地位，是甚

為重要的法律概念。斷定一個人居籍的規則曾一再受人批評為過於複雜而

又極為技術性，有時更會引致荒謬的結果。律政司司長和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認為宜將這課題轉交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研究。法改會於 2002年 6
月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專責檢討規管有關斷定自然人的居籍的法律，並就

所需的改革作出研究和建議。  
 
3.  於 2004年 3月，法改會轄下居籍小組委員會發出 "斷定居籍的規則 "
諮詢文件以諮詢公眾，諮詢期於 2004年 5月底屆滿。法改會於 2005年 4月發

表 "斷定居籍的規則 "報告書。報告書指出，居籍屬普通法中一個複雜而混

亂的範疇，並建議作出法例修訂，以便更易確定一個人的居籍。  
 
 
諮詢事務委員會 

 
"斷定居籍的規則 "諮詢文件  
 
4.  當局曾於 2004年 4月 26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斷定居籍

的規則 "諮詢文件。法改會轄下居籍小組委員會主席余若薇議員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居籍的概念、斷定一個人居籍的現行規則的問題，以及諮詢文件中

的建議，即透過簡化居籍的概念，使一個人的居籍可較易斷定，從而改善

普通法中這複雜而混亂的範疇。事務委員會察悉，除改變已婚女子的居籍，

使其居籍不再取決於丈夫的居籍外，諮詢文件的建議實際上不會對許多人

的居籍造成影響。另一重大改變與未成年人的居籍有關。根據相關建議，

未成年人的居籍應在與他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而非取決於其父親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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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再者，在斷定未成年人的居籍時，不應因該人是否婚生子女而有所區

別。  
 
5.  關於有否建議訂立一套客觀準則，用以斷定一個死於某地的人在

另一地方的居籍，余若薇議員解釋，居籍小組委員會曾研究此事，並發現

只有在少數情況下，如某人在不同地方擁有居所，並在該等地方擁有資產

及物業，才會出現爭議。斷定一個人居籍的主要準則，包括有關地方與該

人的聯繫是否最密切、該人曾否實際身處該地，以及該人有否意圖無限期

地以該地為家等。她解釋，難以斷定某人居籍的情況其實非常罕有，因為

在大多數情況下，有關人士都有證明文件，例如物業擁有權文件等，以證

明他長期與某地有密切聯繫，以及打算在該地永久或無限期居住。在某些

情況下，例如某香港居民大部分時間單獨留在內地工作，則他是否有家人

或親屬住在香港等因素亦會獲得考慮。倘有個別出現爭議的情況，法庭作

出決定前，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斷定居籍的規則 "報告書  
 

6.  法改會於 2005年 4月發表的 "斷定居籍的規則 "報告書已送交所有

議員參閱。法改會提出了多項改善現有法例的建議，該等建議的摘要載於

有關《居籍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B。  
 
"2006年居籍條例草案 "諮詢文件及《 2007年居籍條例草案》  
 
7.  政府當局於 2006年 5月就 "2006年居籍條例草案 "諮詢文件諮詢了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3間大學的法律學院及其他人士，亦曾將諮詢文件送交

事務委員會參閱。  
 
8.  當局於 2006年 11月 27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2007年居籍條例草案》

的建議。委員未有對條例草案提出任何疑問。出席會議的香港大律師公會

代表告知事務委員會，大律師公會將於條例草案刊登憲報後發表意見。  
 
9.  該次會議後，事務委員會收到大律師公會就 "2006年居籍條例草案 "
諮詢文件提出的意見。該等意見已送交所有議員參閱 (附錄 I)。政府當局的回

應載於附錄 II。  
 
 
有關文件  
 
10.   附錄 III載有相關文件一覽表。該等文件可於立法會網站取覽。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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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3月 14日  



 
1

回應香港大律師公會  
就《居籍條例草案》提出的意見  

 

草案第 4 條︰未成年人的居籍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意 見 第 7 段  

 《 居 籍 條 例 草 案 》第 4 ( 3 )及 ( 4 )條 就 未 成 年 人 的 居 籍 訂 有 兩 項 可 推 翻

的 推 定。大 律 師 公 會 建 議 訂 明 草 案 第 4 ( 2 )條 須 受 草 案 第 4 ( 3 )及 ( 4 )條 所 規

限 。 我 們 考 慮 過 這 項 建 議 後 ， 但 卻 認 為 草 案 第 4 ( 1 )條 已 載 有 一 般 準 則 ，

而 草 案 第 4 ( 3 )及 ( 4 )條 則 在 一 般 準 則 的 基 礎 上 訂 立 兩 項 可 推 翻 的 推 定，這

是 非 常 清 晰 的 。 此 外 ， “除 非 相 反 證 明 成 立 ， 否 則 須 推 定 ”的 語 句 ， 已 將

草 案 第 4 ( 3 )及 ( 4 )條 的 分 量 清 楚 顯 示 。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意 見 第 8 段  

2 .  我 們 已 考 慮 大 律 師 公 會 的 建 議 ， 並 已 在 條 例 草 案 第 4 ( 2 ) 條 中 將

“以 … … 為 家 ”的 用 語 修 訂 為 “家 住 ”一 詞 。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意 見 第 9 段  

3 .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是 以 D i c e y  a n d  M o r r i s  ( 2 0 0 0 年 第 1 3 版 )為

依 據 ， 當 中 載 述 －  

“過 去 有 判 決 裁 定 一 個 人 不 能 憑 非 法 居 住 而 取 得 自 選 居 籍 。 這 項 規

則 的 理 據 是 ， 法 院 不 能 在 違 反 其 本 身 施 行 的 法 律 的 情 況 下 ， 容 許 一

個 人 取 得 居 籍 。 但 有 一 未 決 問 題 ， 就 是 如 某 人 根 據 某 國 的 法 律 在 該

國 是 非 法 居 住，則 另 一 國 的 法 院 會 否 裁 定 該 人 可 因 此 取 得 首 述 國 家

的 自 選 居 籍 。 英 國 法 院 明 顯 可 以 裁 定 ， 根 據 外 國 法 律 屬 非 法 居 住 者

是 可 以 取 得 居 籍 的 。 ” (第 6 - 0 3 7 段 )  

4 .  不 過 ， 我 們 最 近 得 悉 D i c e y  a n d  M o r r i s  ( 2 0 0 6 年 )第 1 4 版 有 以 下 載

述 －  

“雖 然 有 某 些 英 聯 邦 典 據 和 英 國 法 官 的 一 項 意 見 支 持 自 選 居 籍 不 可

以 基 於 非 法 居 住 而 取 得 這 個 論 點，但 英 國 法 律 現 已 確 立 非 法 居 住 無

附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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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於 在 英 國 取 得 自 選 居 籍 。 至 於 在 其 他 國 家 取 得 自 選 居 籍 的 問 題 ，

情 況 似 乎 一 樣 ︰ 正 如 L o rd  H o p e  o f  C r a i g h e a d 在 M a r k  v  M a r k  一 案

中 所 言 ， 由 於 我 們 的 法 院 不 會 引 用 外 國 的 公 共 政 策 ， 因 此 即 使 根 據

外 國 的 法 律 ， 某 人 在 外 國 是 非 法 居 住 ， 我 們 也 不 會 認 為 這 與 他 取 得

該 國 家 的 自 選 居 籍 相 抵 觸 。 ” (第 6 - 0 3 7 段 )  

L o r d  H o p e  o f  C r a i g h e a d 在 M a r k  v  M a r k  [ 2 0 0 5 ]  U K H L 4 2 ,  [ 2 0 0 6 ] 1 A . C . 9 8

一 案 中 說 －  

“ [ 1 0 ] … … 過 去 有 判 決 裁 定 一 個 人 不 能 憑 非 法 居 住 而 取 得 自 選 居

籍 。 這 項 規 則 的 理 據 是 ， 法 院 不 能 在 違 反 其 本 身 施 行 的 法 律 的 情 況

下 ， 容 許 一 個 人 取 得 居 藉 。 ”  

[ 1 1 ]  D i c e y  a n d  M o r r i s  o n  t h e  C o n f l i c t  o f  L a w s 一 書 的 現 行 版 本 ( 2 0 0 0

年，第 1 3 版 )第 1 冊 第 6 - 0 3 7 段 保 留 了 這 段 文 字。編 輯 引 用 了 P u t t i c k

案 作 為 典 據 ， 並 援 引 澳 洲 和 南 非 的 案 件 。 正 如 A n t o n  a n d  B e a u m o n t  

o n  P r i v a t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a w 一 書 ( 1 9 9 0 年 ， 第 2 版 )第 1 4 0 頁 所 指

出 ， 就 涉 及 公 法 的 問 題 而 言 ， 這 些 論 點 完 全 可 以 理 解 。 然 而 ， 在 涉

及 私 法 的 問 題 上 ， 他 們 找 不 到 相 同 的 理 據 。 D i c e y  a n d  M o r r i s 一 書

第 6 - 0 3 7 段 指 出 ， 有 一 未 解 決 問 題 ， 就 是 如 某 人 根 據 某 國 的 法 律 在

該 國 是 非 法 居 住，則 另 一 國 的 法 院 會 否 裁 定 該 人 可 因 此 取 得 首 述 國

家 的 自 選 居 籍。以 下 觀 點 似 乎 較 為 可 取 ︰ 我 們 的 法 院 不 會 引 用 外 國

的 公 共 政 策 ， 因 此 即 使 根 據 外 國 的 法 律 ， 某 人 在 外 國 是 非 法 居 住 ，

我 們 也 不 會 認 為 這 與 他 取 得 該 國 家 的 自 選 居 籍 相 抵 觸 。 ”  

5 .  D i c e y  a n d  M o r r i s 一 書 的 最 新 版 本 似 乎 更 加 肯 定 非 法 身 處 另 一 國 家 ／

在 另 一 國 家 非 法 居 住 本 身 不 會 妨 礙 任 何 人 取 得 另 一 國 家 的 居 籍 。  

6 .  經 考 慮 上 文 各 點 ， 我 們 認 為 支 持 草 案 第 7 條 的 論 據 仍 然 有 效 。 即 是

說 ， 鑑 於 條 文 涉 及 香 港 以 外 的 所 有 司 法 管 轄 區 ， 法 院 應 該 具 有 酌 情 決 定

權 ， 按 每 宗 案 件 的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決 定 。 此 外 ， 既 然 草 案 第 6 條 規 定 須 合

法 地 身 處 香 港 才 能 取 得 香 港 居 籍 ， 那 便 很 難 列 出 理 由 證 明 非 法 地 身 處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並 不 妨 礙 取 得 那 地 的 居 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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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7 條︰另一國家或地區居籍  

7 .  就 草 案 第 6 條 而 言 ， 除 非 能 證 明 情 況 特 殊 ， 成 年 人 除 非 是 合 法 地 身

處 香 港 ， 否 則 不 得 取 得 香 港 居 籍 。 大 律 師 公 會 認 為 ， 草 案 第 7 條 未 能 清

楚 顯 示 ， 建 議 法 例 是 否 擬 以 類 似 做 法 來 決 定 一 名 成 年 人 能 否 取 得 另 一 國

家 的 居 籍 。  

8 .  草 案 第 6 條 和 第 7 條 反 映 了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斷 定 居 籍 的 規 則 報 告 書 》

中 的 建 議 。《 報 告 書 》第 4 . 9 0 段 提 述 “不 過 ， 可 爭 議 之 處 是 ， 如 某 人 根 據

某 國 的 法 律 在 該 國 是 非 法 居 住 ， 則 另 一 國 的 法 院 會 否 容 許 該 人 可 因 此 取

得 首 述 國 家 的 居 籍 。 ”《 報 告 書 》 第 4 . 1 0 1 段 又 提 述 “關 於 聲 稱 擁 有 另 一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居 籍 一 事 ， 現 況 也 應 保 持 不 變 。 ”  草 案 第 7 條 的 目 的 便 是

要 保 持 現 況 。  

草案第 11 條︰舉證責任  

9 .  大 律 師 公 會 援 引 R  v  H o m e  S e c r e t a r y ,  e x  p  R a h m a n  [ 1 9 9 8 ]  Q B 1 3 6 一

案 。 案 中 申 請 人 於 孟 加 拉 出 生 ， 聲 稱 自 己 是 在 英 國 居 住 的 英 國 公 民 S 的

兒 子 。 申 請 人 取 得 居 留 權 證 明 書 後 開 始 在 英 國 居 住 ， 其 後 取 得 英 國 護

照 。 有 人 指 稱 申 請 人 並 非 S 的 兒 子 ， 內 政 大 臣 遂 展 開 調 查 ， 其 間 入 境 批

核 人 員 前 往 孟 加 拉 的 村 落 ， 會 見 了 一 些 聲 稱 認 識 S 及 申 請 人 的 村 民 。 所

得 資 料 有 力 地 支 持 上 述 指 稱 。 一 名 入 境 事 務 人 員 在 會 見 申 請 人 後 認 為 ，

申 請 人 是 以 欺 騙 手 段 進 入 英 國 的 非 法 進 境 者 ， 遂 下 令 把 他 覊 留 以 等 候 遣

離 英 國。申 請 人 不 服 決 定，申 請 許 可 進 行 司 法 覆 核，並 申 請 人 身 保 護 令 ，

希 望 能 夠 獲 釋 。 法 官 拒 絕 批 准 申 請 人 保 釋 ， 並 頒 令 把 案 件 視 作 人 身 保 護

令 申 請 處 理 。 申 請 人 其 後 獲 准 保 釋 外 出 。 就 申 請 一 事 ， 內 政 大 臣 提 交 入

境 事 務 人 員 的 宗 教 式 誓 章 ， 以 及 曾 赴 孟 加 拉 進 行 調 查 的 入 境 批 核 人 員 的

宗 教 式 誓 章 作 為 證 據 ； 申 請 人 則 援 引 以 宗 教 式 誓 章 提 出 的 證 據 ， 藉 以 支

持 其 聲 稱 。  

1 0 .  C o l l i n s 法 官 裁 定 ， 內 政 大 臣 提 出 的 證 據 雖 屬 傳 聞 證 據 ， 但 有 關 證

據 在 該 法 律 程 序 中 可 獲 接 納 ， 他 並 根 據 該 證 據 駁 回 申 請 。 申 請 人 提 出 上

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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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上 訴 法 院 裁 定 ， 不 論 是 司 法 覆 核 或 人 身 保 護 令 的 申 請 ， 當 法 庭 有 責

任 就 某 項 行 政 決 定 所 根 據 的 事 實 查 究 其 真 相 時 ， 便 有 權 考 慮 決 策 者 作 出

決 定 時 合 法 依 據 的 所 有 資 料 ， 即 使 有 關 資 料 提 供 的 形 式 嚴 格 來 說 並 非 是

普 通 法 審 訊 中 可 獲 接 納 的 。 若 所 依 賴 的 證 據 為 傳 聞 證 據 ， 法 庭 可 因 而 適

度 調 整 給 予 該 等 證 據 的 重 視 程 度 。 因 此 ， 由 於 代 表 內 政 大 臣 的 入 境 事 務

人 員 獲 授 的 權 力 ， 可 以 孟 加 拉 入 境 批 核 人 員 取 得 的 資 料 作 為 決 定 的 依

據 ， 法 官 接 納 該 些 載 述 上 述 資 料 的 誓 章 作 為 證 據 是 正 確 的 。  

1 2 .  三 位 上 訴 法 院 上 議 院 法 官 都 同 意，應 該 以 “相 對 可 能 性 的 衡 量 ”作 為

舉 證 的 準 則 。 不 過 ， 由 於 案 件 涉 及 申 請 人 是 否 非 法 進 境 者 ， 因 此 而 是 否

須 被 遞 解 離 境 ， 事 關 重 要 ， 故 此 要 有 相 當 大 的 可 能 性 才 符 合 準 則 。

H o b h o u s e 法 官 指 出 －  

“ R e g .  v.  S e c re t a r y  o f  S t a t e  f o r  t h e  H o m e  D e p a r t m e n t ,  E x  p a r t e  

K h a w a j a  [ 1 9 8 4 ]  A . C .  7 4 一 案 一 致 被 認 為 最 具 規 範 權 威 。 如 內 政 大

臣 申 請 宣 布 某 人 為 非 法 進 境 者，他 必 須 證 明 該 人 確 實 是 一 名 非 法 進

境 者 。 已 被 接 受 的 一 點 (雖 則 申 請 人 的 代 表 律 師 是 勉 強 地 接 受 )︰ 以

“具 彈 性 的 ”民 事 案 件 標 準 為 舉 證 的 準 則。換 言 之，即 在 考 慮 到 須 予

證 明 的 事 情 的 嚴 重 性 ， 並 假 設 人 是 奉 公 守 法 的 前 提 下 ， 來 作 出 相 對

可 能 性 的 衡 量。已 被 接 受 的 另 一 點 是 ︰ 入 境 事 務 人 員 或 負 責 入 境 事

務 的 審 裁 員 是 有 權 考 慮 向 他 呈 交 的 所 有 材 料，不 論 材 料 是 由 有 關 人

士 或 有 關 人 士 的 代 表 律 師 呈 交，抑 或 由 代 表 內 政 大 臣 進 行 調 查 的 人

員 呈 交 ︰ 請 參 考 E j a z  v.  S e c r e t a r y  o f  S t a t e  f o r  H o m e  A f f a i r s 一 案 (未

經 匯 報 )， 1 9 7 8 年 1 2 月 2 1 日 ； 上 訴 法 庭 (民 事 科 ) 1 9 7 8 年 第 7 7 7 號

謄 本。這 點 非 常 重 要，稍 後 我 會 再 提 到。我 們 翻 閱 上 議 院 在 K h a w a j a

一 案 [ 1 9 8 4 ]  A . C . 7 4 的 發 言 時，須 要 緊 記 這 一 點。” (第 1 7 3 頁 C 段 )  (重

點 為 本 文 所 加 )  

S t a u g h t o n 法 官 亦 提 出 類 似 觀 點 －  

“已 被 接 納 的 是 ： 所 採 用 的 舉 證 準 則 並 不 是 刑 事 案 件 所 通 用 的 ， 而

是 在 非 刑 事 案 件 中，法 庭 就 構 成 爭 議 的 罪 行 指 稱 作 出 裁 定 時 所 採 用

的 準 則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 ， 按 一 貫 做 法 ， 所 作 出 的 推 定 通 常 都 會 偏

向 無 罪 的 推 定 ， 因 為 一 般 人 平 常 都 不 會 犯 罪 。 這 個 推 定 的 分 量 因 案

情 而 異；正 如 D e n n i n g 上 訴 法 官 在 B a t e r  v  B a t e r 一 案 ( [ 1 9 5 1 ]第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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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頁 )中 引 述 B e s t 首 席 法 官 所 言 ︰ “涉 及 的 罪 行 愈 嚴 重 ， 則 證 據 必

須 愈 確 鑿。 ”在 本 案 中，曾 作 出 的 任 何 有 關 S a i d a r  R a h m a n 沒 有 在 入

境 方 面 犯 有 欺 騙 罪 的 推 定 已 被 推 翻 。 他 因 在 1 9 9 1 年 指 稱 一 名 兒 童

是 其 兒 子 而 干 犯 欺 騙 罪，這 一 點 已 被 承 認。 ” ) ( 1 8 1 D ) (重 點 為 本 文 所

加 )  

即 使 就 叛 決 持 不 同 意 見 的 H u t c h i s o n 法 官 也 同 意 這 點 －  

“法 庭 要 決 定 的 問 題 是 ， 究 竟 我 們 是 否 信 納 申 請 人 是 非 法 進 境 者 ，

這 個 問 題 取 決 於 我 等 是 否 信 納 他 並 非 如 他 所 聲 稱 的 是 A b d u s  S o m e d

的 兒 子。C o l l i n s 法 官 指 出 (見 前 第 1 0 0 1 頁 A - B )，雖 然 (依 循 e x  p a r t e  

K h a w a j a 一 案 )引 用 民 事 案 件 的 舉 證 準 則 在 技 術 上 是 正 確 的，但 實 際

上 卻 須 引 用 刑 事 案 件 的 舉 證 準 則 ， 因 為 ‘對 本 席 來 說 ， 處 理 如 本 案

的 案 件 ， 看 來 起 碼 須 採 用 這 套 方 法 才 算 恰 當 。 ’  

C o l l i n s 法 官 認 為 ， 案 中 對 非 法 進 境 的 裁 定 ， 涉 及 指 稱 該 名 入 境 者

干 犯 的 嚴 重 欺 詐 行 為 ， 因 此 ， 指 稱 屬 實 的 可 能 性 必 須 很 高 ， 甚 至 近

乎 相 當 於 刑 事 案 件 所 採 用 的 準 則 ， 本 席 對 這 個 方 法 並 無 異 議 。 但 若

法 官 意 圖 超 出 這 個 範 圍 ， 本 席 卻 不 敢 苟 同 ， 因 為 正 如 我 剛 才 引 述 史

嘉 曼 勳 爵 ( L o r d  S c a r m a n )在 K h a w a j a 一 案 的 判 詞 中 所 言 ， 區 別 兩 者

非 常 重 要 。 ” ( 1 6 6 E ) (重 點 為 本 文 所 加 )  

1 3 .  經 考 慮 上 述 案 件 後，我 們 基 於 兩 項 理 由 不 打 算 接 納 大 律 師 公 會 的 建

議 。 第 一 ， 上 述 案 件 涉 及 的 問 題 是 申 請 人 是 否 非 法 進 境 者 ； 若 是 ， 則 須

將 申 請 人 遞 解 離 境 。 這 與 《 居 籍 條 例 草 案 》 第 6 條 要 處 理 的 問 題 截 然 不

同。根 據 該 條，在 決 定 某 人 在 某 特 定 時 刻 的 居 籍 時，除 非 相 反 證 明 成 立 ，

否 則 須 推 定 其 身 處 香 港 是 合 法 的 。 這 純 屬 民 事 法 律 事 宜 ， 而 並 非 公 民 身

分 或 遞 解 離 境 等 事 宜 。 在 遺 產 管 理 的 範 疇 ， 很 多 時 候 一 個 人 的 居 籍 在 其

去 世 後 才 決 定 。 第 二 ， 相 對 可 能 性 的 衡 量 是 處 理 民 事 案 件 行 之 已 久 的 標

準 ， 一 個 “ 彈 性 ” 的 相 對 可 能 性 衡 量 標 準 會 導 致 不 明 確 的 情 況 。 無 論 如

何 ， 法 院 會 按 其 固 有 的 酌 情 決 定 權 來 考 慮 案 件 中 的 所 有 事 實 和 爭 論 點 。  

“當其時 ”一詞  

1 4 .  大 律 師 公 會 提 及 不 清 楚 草 案 第 4、 8 和 第 1 0 條 所 載 的 “當 其 時 ”一

詞 ， 是 否 擬 達 到 任 何 特 別 目 的 。 此 外 ， 即 使 假 設 是 有 特 別 需 要 加 入 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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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但 同 一 個 詞 的 用 法 似 乎 並 不 一 致，而 且 該 詞 沒 理 由 不 見 於 草 案 第 4 ( 3 )

及 ( 4 )條 。  

1 5 .  草 案 第 4、 8 及 1 0 條 使 用 “當 其 時 ”一 詞 ， 旨 在 確 立 根 據 最 密 切 聯 繫

來 斷 定 以 下 人 士 的 居 籍 是 隨 情 況 改 變 的 －  

(a)  未 成 年 人 ；  

(b)  缺 乏 產 生 取 得 自 選 居 籍 所 需 意 圖 的 行 為 能 力 的 人 ； 以 及  

(c)  未 產 生 以 一 個 國 家 的 某 特 定 地 區 為 家 的 意 圖 的 人 。  

1 6 .  草 案 第 4 ( 1 ) 條 既 確 立 了 未 成 年 人 以 最 密 切 聯 繫 為 根 據 的 居 籍 是 隨

情 況 改 變 的，草 案 第 4 ( 3 )及 ( 4 )條 則 處 理 另 一 點，即 與 未 成 年 人 有 最 密 切

聯 繫 的 國 家 或 地 區 ， 與 未 成 年 人 父 母 其 中 一 人 或 兩 人 的 居 籍 之 間 的 關

係。因 此 ，草 案 第 4 ( 3 )條 不 必 提 述 “當 其 時 ”一 詞。草 案 第 4 ( 1 )、 ( 3 )及 ( 4 )

條 ， 與 英 格 蘭 法 律 委 員 會 和 蘇 格 蘭 法 律 委 員 會 發 表 的 “居 籍 法 ”報 告 1 所

載 的 草 案 擬 稿 附 表 第 1 ( 1 )、 ( 2 )及 ( 3 )條 規 則 一 致。事 實 上，再 提 述 該 詞 ，

可 能 會 令 草 案 條 文 顯 得 累 贅 －  

“ ( 3 )  如 當 其 時 未 成 年 人 的 父 母 的 居 籍 是 同 一 國 家 或 地 區，而 該

未 成 年 人 與 父 母 其 中 一 人 同 住 一 家 或 與 父 母 兩 人 同 住 一

家，則 除 非 相 反 證 明 成 立，否 則 須 推 定 該 未 成 年 人 當 其 時

與 該 國 家 或 地 區 有 最 密 切 聯 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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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w Com. No. 168; Scot. Law Com. No. 107, at page 50. 



附錄 III 
 

《居籍條例草案》  
 

有關文件  
 
 

委員會  日期  文件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  
2004年 4月 26日會議  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居籍小組委

員會於 2004年 2月發出的 "斷定居
籍的規則 "諮詢文件  
 
香港大律師公會 2004年 4月 21日
的來函  
[立法會 CB(2)2129/03-04(05)號文
件 ] 
(只備英文本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425/03-04號文件 ] 
 

 於 2005年 4月發出  法律改革委員會於 2005年 4月發表
的 "斷定居籍的規則 "報告書  
(只備英文本 )  
 

 於 2006年 5月 24日發出 律政司擬備的 "《 2006年居籍條例
草案》 "諮詢文件  
[立法會 CB(2)2117/05-06(01)號文
件 ] 
 

 2006年 11月 27日會議  政府當局就 "《 2007年居籍條例草
案》 "提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2)429/06-07(02)號 文
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887/06-07號文件 ] 
 

 於 2007年 1月 10日發出 大律師公會就 "《 2006年居籍條例
草案》 "諮詢文件提出的意見   
[立 法 會 CB(2)843/06-07(01)號 文
件 ] 
(只備英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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